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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农办牧〔2021〕35号

关于印发《江苏省 2021年饲料质量安全
监管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《2021年饲料质量安全监管工

作方案》（农办牧〔2021〕9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我厅制

订了《江苏省 2021 年饲料质量安全监管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江苏省 2021年饲料质量安全监管实施方案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
2021年 7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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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苏省 2021年饲料质量安全监管
实施方案

为加强饲料质量安全监管，规范饲料生产、经营和使用行为，

提升饲料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，保障饲料和畜产品质量安全，

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省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

2021年 8-10 月，省级对全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开

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，检查企业数量不少于 60家。受检企业名单和

检查组人员在省级市场监管信息平台随机抽取。检查组对受检企

业从生产许可条件、安全生产、原料管理、生产线要求、生产过

程控制、产品质量控制、产品销售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，同时对

受检企业进行产品监督抽查，每个受检企业抽样 2-3个，抽取的

样品由省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（省兽药饲料质量检验所）进

行检测。

（一）现场监督检查

1、检查组对受检企业生产现场、制度文件、生产记录和检验

记录等进行检查，问询受检企业相关人员。当检查中发现问题时，

应通过照相、录像、复印等方式留存相关证据和材料。现场检查

结束后，检查组向受检企业通报检查情况，并填写饲料和饲料添

加剂生产企业现场检查表（农牧便函〔2021〕98号），受检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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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签字盖章确认。

2、受检企业负责人拒绝签字或者由于受检企业原因无法实

施检查的，检查组应当在检查记录中注明情况，由当地县级农业

农村部门人员签字确认。在受检企业发现生产现场存放或使用违

禁物质等重大违规行为或涉嫌违法线索的，检查组应当停止现场

检查工作，并将有关线索和证据等移交当地有关部门依法组织查

处。

3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配合检查组工作。在接到受检企

业存在问题及整改意见建议后，要及时跟进，督促受检企业限期

整改。在接到受检企业违法违规证据和线索后，要迅速采取行动，

做好现场管控，及时依法依规处置。

（二）产品监督抽查

1、检查组开展现场监督检查的同时，对受检企业生产的饲料

和饲料添加剂产品进行监督抽查。抽样方法按照原农业部《饲料

质量安全监管抽样操作规范》执行，抽样时应注意样品保质期，

在检验和异议期内超过保质期的产品不得抽样，随样品应附完整

的饲料标签和企业标准。

2、检查组检查任务完成后，应及时将抽取的样品送交省畜产

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（省兽药饲料质量检验所），可通过 EMS

或顺丰快递到付寄送。

3、省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收到抽检样品后，需按照农办

牧〔2021〕9 号要求确定检测项目，按程序规范开展产品检测和

异议复核等工作，并将最终检测结果通知受检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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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市级饲料质量安全监管

各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履行饲料行业监督管理职责，

按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的要求加强对饲料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单位的

现场监督检查和产品监督抽查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市监管工作

方案。

（一）现场监督检查

对辖区内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，各设区市每季度至少

组织开展 1次现场监督检查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监督检查要求做到

全覆盖。对于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经营、使用单位，各设区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每年至少各开展一次监督抽查，对于今年部级、省级“双

随机一公开”已检查过的企业原则上不再重复检查。

（二）产品监督抽查

各设区市要根据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地区全年饲料产品监督抽

查计划，分批分步实施。对辖区内相关单位生产、经营、使用的

饲料、饲料添加剂、自配料进行监督抽样，自行委托具备相关资

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，检测项目确定、检测工作程序等应符合

农办牧〔2021〕9 号要求。各市监督抽查批次数不得少于附表 1

中规定的保底数量，本文件发出前已组织开展的本年度市级饲料

产品监督抽查数量纳入统计。2020年有抽检不合格产品的生产企

业今年应跟踪抽查。请各设区市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将辖区

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年度工作方案、工作总结总结与不合格产

品查处情况报送我厅畜牧业处。

（三）饲料标签专项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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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-10月，在企业自查自纠基础上，各设区市组织开展饲料标

签专项检查。重点对添加剂预混合饲料、混合型饲料添加剂产品、

可饲用天然植物原料、植物提取物类饲料添加剂等产品标签进行

检查，相关内容详见附表 2。要求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

的实物标签进行检查，每个企业抽查 2个以上实物标签；对添加

剂预混合饲料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的备案标签进行检

查，每个企业抽查 2个以上备案标签；对生产企业所用到的原料

标签进行检查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处理，发现有扩大

适用范围、夸大产品功效、涉嫌虚假宣传、拒不整改等严重行为

的，依法依规从重处置。

（四）水产养殖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专项检查

各设区市要根据《江苏省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专项整治三年行

动方案》要求，在7-9月水产养殖旺季加强对水产养殖用饲料和饲

料添加剂等投入品的生产监管。对水产配合饲料生产企业，重点

检查企业使用的原料是否符合《饲料原料目录》、《饲料添加剂

品种目录》及相关使用规范的要求，虾、蟹等高蛋白配合饲料配

制过程中是否违法违规使用尿素等非蛋白氮类原料。对于水产用

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，重点检查企业是否严

格按照生产许可证的许可范围组织生产，是否存在扩大产品适用

范围、夸大产品功效现象，是否以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名义生产

“肥水剂”、“改水剂”、“调水剂”等产品。

三、饲料产品风险预警监测

饲料产品风险预警监测围绕饲用植物提取物、植物性饲料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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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、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等微生物制剂、酶制剂、发酵饲料和宠物

饲料等重点产品，有针对性地采集样品，检测筛查禁用物质、违

规违禁药物、未知添加物等风险物质，分析评估产品质量安全风

险。由省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负责计划制定、样品检测和风

险分析评估、各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配合完成样品采集工作。具

体实施计划由畜检中心另行通知。2021年 11月 30日前提交风险

预警检测分析报告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

组织领导，根据辖区内实际情况，细化实化重点工作任务，积极

争取工作经费，保障工作条件，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实施，对违法

违规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。

（二）保证工作质量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任务承担单位要

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保质保量完成工作，按时上报总结材料和问

题查办情况。

（三）强化检打联动。饲料质量安全监管过程中发现问题或

不合格产品，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依法依规查处，涉嫌违法犯罪

的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追查。饲料质量安全监管有关信息要依据

权限及时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四）突出上下联动。我厅在监测过程中发现违法违规问题

线索，将及时向地方通报，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迅速核查处理。

各地发现可疑风险要及时向我厅报告，必要时我厅将组织技术力

量协助地方开展检测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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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厅畜牧业处 冯三令，电话：025-86263917，电子邮

箱：jssslgzbgs@163.com；省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储瑞武，

电话：025-86263655，邮箱：jsxcp@126.com。

附表：1. 各市饲料产品监督抽查数量

2. 饲料标签专项检查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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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各市饲料产品监督抽查数量

序号 市 数量（批） 抽查环节 产品类别

1 南京市 10 生产、经营 不限

2 无锡市 10 生产、经营 不限

3 徐州市 20
生产、经营、

使用
猪、禽配合饲料

4 常州市 15 生产、使用 禽、水产配合饲料

5 苏州市 10 生产 不限

6 南通市 20 生产 反刍饲料、禽预混合饲料

7 连云港市 20
生产、经营、

使用
猪、禽、水产饲料

8 淮安市 20 生产、使用 虾、蟹配合饲料

9 盐城市 20 生产、使用 猪配合饲料、禽预混合饲料

10 扬州市 20
生产、经营、

使用
虾、蟹配合饲料

11 镇江市 10 不限 不限

12 泰州市 20
生产、经营、

使用
虾、蟹配合饲料

13 宿迁市 15 不限 畜、禽、水产饲料



— 9—

附表 2

饲料标签专项检查内容

序号 重点检查内容

1
标签标示内容是否使用虚假、夸大或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，是否以欺骗

性表述误导消费者。

2
标签是否标示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作用的内容（含有允许在商品

饲料中添加的抗球虫类药物和中药类药物的情形除外）。

3
实施许可管理的饲料产品是否正确标明相应许可证明文件编号，是否在

有效期内。

4 产品名称是否采用通用名称，通用名称是否规范。

5 生产者、经营者名称和地址是否符合要求。

6 原料组成标示是否规范。

7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是否符合产品所执行标准的要求。

8 使用说明是否清晰、准确。

9 保质期是否符合要求。

10
委托加工产品是否存在不合规标示行为，如含有“监制”“研发”“经销”“营
销”“销售”“技术支持”等内容。

11 罐装车运输产品的标签是否随发货单一起传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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